玉溪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行政审批申请指南
 
	审批事
项名称
	民办职业培训学校职业（工种）变更申请
	申请方式
	书面申请

	审批部门
	玉溪市红塔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与行政审批股
	联系方式
	0877－2029106

	证/书名称
	《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》
	收费标准
	不收费

	需要提交材料
	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、决策机构变更意见、变更申请承诺书（由行政审批部门提供,提交两份）、授权委托书

	核查监管事项
	民办培训学校的变更，应当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，并符合本行政区域民办培训学校宏观规划。具体办学条件应符合《云南省民办职业培训学校设置标准》（云人社发〔2010〕282号附件2）及相应的职业（工种）设置标准。
1.规章制度。针对培训工种增加的实际，对培训学校的章程中与新增工种相关的职业（工种）设置、培训层次和形式、学籍管理制度、学员考核鉴定制度等进行修改完善。
2.师资队伍。拟聘理论教师、实习指导教师的身份、学历、资格证明材料的复印件。
3.教学场地。适合用作办公、培训和实习场地证明。自有场地的民办培训学校，提交场地产权证明，租借场地的提交具有法律效力的租借契约及场地产权证明。
4.设施设备。满足新增培训工种教学、实训、实验需要的设施和设备。
5.教学（培训）计划、大纲和教材。与新增培训专业（职业、工种）相对应的教学（培训）计划、大纲和教材。职业资格培训的教学（培训）计划、大纲和教材应符合国家职业标准。    


	审批流程
	申请－受理－审批－送达－归档－监管



